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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拟调整地块基本情况 

本次拟调整地块位于青冈县兴隆大街和新怡路交口处，用地面积

6144.46平方米，用地编号R-19。在已经批复的《青冈县国土空间总体

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（下简称空间规划）中用地性质为广场用地

（1403）和城镇道路用地（1207），其中广场用地面积5071.58平方

米；城镇道路用地面积1072.88平方米。 

目前地块范围内主要由居住用途的平房、部分已拆迁空地以及原

有道路构成。北侧为兴隆大街，南侧为正在建设的靖城国际小区。 

现场情况详见下图一至图四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图一：本次调整地块R-19在本轮空间规划中的位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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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二：本次调整地块R-19现状卫星图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图三：地块内新怡路上由北至南视角现状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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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四：地块内未拆迁的原有建筑 

二、地块调整依据和原则 

土地性质的确定应充分考量现实情况，结合城市近期和远期的发

展规律和趋势，统筹考虑一定范围内多数人的利益和诉求；力求总体

平衡；并充分考虑土地价值及开发的合理性。本次地块调整的主要依

据如下 

·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年修改） 

·《城市规划编制办法》（2006年4月1日） 

·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（2023 

年11月） 

·《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》（参考） 

·《黑龙江省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规范》DB23/T744-200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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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《青冈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 

·《青冈县R-18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（2013年） 

三、调整内容及原因 

1、将本次地块用地性质均调整为城镇住宅用地（0701），合计

面积 6144.46 平方米，用地编号 R-19； 

2、将幸福里小区西侧的留白用地部分调整为广场用地（1403），

用地面积 6157.34 平方米，用地编号 X-57； 

本次用地调整的原因如下： 

1、本次地块已在 2014 年完成土地出让程序 

本次地块与南侧已建成小区靖城国际用地整体于 2013 年 1 月完

成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并得到批复； 2014 年 3月完成土地出让

程序（成交号 QC2014-7）并发放用地许可。 

西起秀水路、北至兴隆大街、南至北三街（现杏林街）、东至汇

鑫路，包括新怡路其实际土地使用权为黑龙江省政和房地产开发有限

公司（完全包含本次调整的地块）。其建设的靖城国际小区由南往北

依次开发，并通过建筑退让的方式将新怡路保留至今，成为南北方向

上，连接兴隆大街和北三街（现杏林街）的重要城市道路（参考图二

现状卫星图，拍摄时间 2023 年）。 

2、本次地块内原住民原址回迁意愿强烈 

由于开发单位原计划在本次调整地块位置，使用自有土地建设一

处小型广场，提升小区生活环境品质，在提交的整体设计方案中在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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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布置了广场，故在此轮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中将此方案纳入了规划

中。 

但在靖城国际小区由南往北开发的过程中，由于新怡路和兴隆大

街周边商业环境愈发优越，很多沿街原住民强烈要求采用原址回迁方

案，特别是新怡路和兴隆大街交口处附近的原住民。 

3、调整后不影响附近居民生活品质，城市总体广场用地比例没

有减少，留白用地使用合理。本次调整地块南侧 5 分钟生活圈范围内

（约 200 米）已有一处规模相当，已建设完成的休闲广场，这使得周

边居民的生活品质没有降低。 

本次调整将在相对距离较近的留白用地处进行等面积（R-19 地

块调去广场用地 5071.58 平方米，X-57 地块增加广场用地 6157.34

平方米）同性质用地补偿，城市广场用地的比例指标也没有减少。 

《青冈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 年）》中规划留白用地

55.17 公顷，用地比例 2.50%。本次调整使用留白用地约 0.62 公顷，

调整后剩余留白用地 54.55 公顷，用地比例 2.48%，留白用地使用比

例合理。 

故决定调整原整体方案：将本次调整地块范围内恢复城镇住宅用

地功能，建设住宅及商服满足原住民回迁需求。 

四、用地补偿及对下位规划的建议 

用地补偿方案： 

本次用地调整涉及占地面积6144.46平方米，其中广场用地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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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071.58平方米；城镇道路用地面积1072.88平方米。 

经过对青冈县中心城区用地整体梳理与论证分析，建议在距离本

次调整地块相对较近且条件较充分的留白用地进行用地补偿：将位于

幸福里小区西侧一处留白用地，局部规划为广场用地，其用地尺寸约

为121.92米*51.18米，用地面积6153.94平方米。选择此处的主要原

因有三： 

1、综合考虑土地现状条件，此位置距离本次调整地块相对较近，

符合用地就近补偿原则； 

2、此区域周边规划住宅用地较密集，缺少社区级广场活动空间； 

3、此处用地在土地利用规划图中为留白用地，且现状为空地，

具备调整条件。 

对下位规划的建议： 

虽然本次调整地块上一版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于2013年，但其控

制指标较为合理，且土地出让相关程序与当时所批控详挂钩，故建议

仍使用原控制性详细规划。 

在编制本次调整地块出让条件时，由于新怡路已经现状形成，建

议通过建筑控制线的形式管控道路两侧建筑位置，保证整条道路两侧

建筑位置统一、合理。 

五、附图 

1、《青冈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-2035年）》-局部土地利 

用规划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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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《R-18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（2013年）； 

3、《R-19地块调整前土地利用规划图》（2024年） 

4、《R-19地块调整后土地利用规划图》（2025年） 

5、《X-57地块调整前土地利用规划图》（2024年） 

6、《X-57地块调整后土地利用规划图》（2025年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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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意见回复及修改说明 

1、地块调整依据和原则中注意年份和书写规范，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

海分类指南》应该是 2023 年 11 月;《青冈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(2021-2035)》2035 后应加

年。 

答复：已按照要求修改。 

2、R19 调整前广场用地 5071.58 ㎡，在 X-57 地块增加的广场用地为 6157.34 ㎡，建议增

加具体量化指标来说明 P8 中提到的“城市广场用地指标没有减少”。由于留白用地使用比

例有限制，说明使用了多少比例的留白用地。 

答复：在 P8 位置单独增加了关于留白用地调整前后面积和比例变化的说明。 

3、第三页地块调整依据和原则中，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

(2003 年 11 月)应更正为 2023 年: 

答复：已按照要求修改。 

4、《社区生活圈规划技术指南》应标注年份: 

答复：此文件目前为征求意见稿，没有正式实施，报告中仅仅以此文件部分内容作为参考。 

5、本次调整地块沿用 R-18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，应在 R-18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当中示意

出本次 R-19 调整地块的范围。 

答复：已在图中增加示意。 

6、调整后的用地指标，与己批复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的关系，是否发生变化情况，予以

详细说明，用地性质代码已变。 

答复：R-19 地块实际为 R-18 地块的一部分，本次调整实际在国土空间规划层面将其用地性

质调回至与 R-18 地块一致，相关指标沿用 R-18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的内容。 

7、调整的 x-57 地块指标情况，建议补充增加。 

答复：本次调整是在国土空间规划层面上进行用地性质的调整，已对 R-18 地块进行指导性

建议，X-57 地块可按照常规广场用地指标在下一步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进行编制。 

8、核对报告中的标准用法，如:“用地编号”替换掉“用地编号”。 

答复：已按照要求修改。 

 

 




